附件2
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与权重分值
	评分标准

	
	各评分因素细分项
	分值
	

	1
	项目的理解
	15分
	要求：理解充分，满足目标要求，总体思路规划合理、内容全面。
评分标准：
（1）一般，得9～10分（含）；
（2）较好，得11～12分（含）；
（3）好，得13～15分。

	2
	实施方案
	15分
	要求：实施方案内容全面、切实可行。
评分标准：
（1）一般，得9～10分（含）；
（2）较好，得11～12分（含）；
（3）好，得13～15分。

	3
	技术路线
	15分
	要求：技术路线安排合理，满足科研周期要求；技术措施合理得当、针对性强。
评分标准：
（1）一般，得9～10分（含）；
（2）较好，得11～12分（含）；
（3）好，得13～15分。

	4
	研究基础
	10分
	要求：近5年（2019年1月1日至揭榜截止日），揭榜方以任务书或者合同形式作为主要单位主持、参与轨道交通及相关领域的科技项目，提供1项国家级得5分、省部级得4分、行业协会得3分，每增加1项国家级加4分、省部级加3分、行业协会级别加2分。本项最高得分10分。

	5
	团队实力
	10分
	要求：揭榜方技术负责人、项目组成员的知识结构和团队近五年承担类似科研项目的经验进行评价。
评分标准：
（1）一般，得6分（含）；
（2）较好，得7～8分（含）；
（3）好，得9～10分。

	6
	成果预估
	20分
	要求：研究成果的指标及创新点具体、清晰、合理，具有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评分标准：
（1）一般，得15分（含）；
（2）较好，得16～18分（含）；
（3）好，得19～20分。

	7
	经费预算
	15分
	要求：经费预算与项目研究内容匹配度、合理性进行评价。
评分标准：
（1）一般，得9～10分（含）；
（2）较好，得11～12分（含）；
（3）好，得13～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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